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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瑪家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三條 本鄉公墓使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單棺（每一 

墓基）使用規費新台幣壹仟伍 

佰元整。 

二、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兩棺以上 

合葬者，使用面積在八平方公 

尺以內，比照單棺收費標準，超

過八平方公尺部份，每增加一

平方公尺加收新台幣伍佰元

整，未滿一平方公尺部份，以

一平方公尺論。 

三、 採家墓併葬方式埋葬者，舊墓基

規費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新墓

基規費新台幣參仟元整。 

四、 世居本鄉，現居他鄉(鎮、市)

者死亡，申請使用墓基，能提出

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經由公

墓暨納骨堂(牆)管理委員會提

出證明者，比照本鄉轄內居民收

費標準。 

五、 居住在本鄉而戶籍非本者，死亡

申請墓基使用比照本鄉轄內居

民收費標準。 

六、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墓基

者，依第一、二款收費標準加收

五倍規費。 

第十三條 本鄉公墓使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單棺（每一 

墓基）使用規費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整。 

二、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兩棺以上 

合葬者，使用面積在八平方公 

尺以內，比照單棺收費標準，超

過八平方公尺部份，每增加一

平方公尺加收新臺幣五百元

整，未滿一平方公尺部份，以

一平方公尺論。 

三、 採家墓併葬方式埋葬者，舊墓基規

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新墓基規

費新臺幣三千元整。 

四、 世居本鄉，現居他鄉(鎮、市)

者死亡，申請使用墓基，能提出

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經由公

墓暨納骨堂(牆)管理委員會提

出證明者，比照本鄉轄內居民收

費標準。 

五、 居住在本鄉而戶籍非本者，死

亡申請墓基使用比照本鄉轄內

居民收費標準。 

六、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墓

基者，依第一、二款收費標準加

收五倍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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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本鄉納骨堂(牆)之每一存放單位 

使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納骨堂使 

用收費標準： 

(一) 第一樓骨灰櫃位使用費四

萬元整、骨骸櫃位使用費

六萬元整。 

(二) 第二樓骨灰櫃位使用費三

萬五仟元整、骨骸櫃位使

用費五萬五仟元整。 

(三) 第三樓骨灰櫃位使用費三

萬元整、骨骸櫃位使用費

五萬元整。  

二、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納骨牆使 

用收費標準： 

(一) 骨灰櫃位，每櫃位使用費 

二萬元整。 

第二十七條 本鄉納骨堂(牆)之每一存放單位 

使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納骨堂 

使用收費標準： 

(一) 第一樓骨灰櫃位使用費四 

萬元整、骨骸櫃位使用費 

六萬元整。 

(二) 第二樓骨灰櫃位使用費三

萬五千元整、骨骸櫃位使

用費五萬五千元整。 

(三) 第三樓骨灰櫃位使用費三

萬元整、骨骸櫃位使用費

五萬元整。  

二、 設籍本鄉轄內居民納骨牆使 

用收費標準： 

(三) 骨灰櫃位，每櫃位使用費 

二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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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骨骸櫃位，每櫃位使用費 

四萬元整。 

三、 骨灰（骸）櫃位依排序安置， 

自選位者，依各櫃位使用費 

用百分之十計算，按次加收 

手續費。 

四、 臨時寄放骨灰(骸)罐者，使 

用期間限一年，申請臨時寄 

放者須依第一、二款收費標 

準一次繳清櫃位全額費用， 

一年內遷出者，則依各櫃位 

使用費用百分之十計算扣除 

手續費後退還剩餘款項。臨 

時寄放逾期一年者，視同永 

久使用，不再退費。 

五、 納骨堂(牆)設施基地位置所 

轄村民，能提出證明文件 

者，使用費減半。 

六、 世居本鄉，現居他鄉(鎮、市) 

者死亡，能提出證明文件 

者，比照本鄉轄內居民收費 

標準。 

七、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 

納骨堂(牆)者，依第一、二 

款收費標準加收二倍規費。 

前項第二款之收費標準自本條例

公布日期前已往生者，使用納骨牆

不予收費。 

第一項收費標準對象之認定，以 

死亡者之戶籍登記為準。 

(四) 骨骸櫃位，每櫃位使用費 

四萬元整。 

三、 骨灰（骸）櫃位依排序安置， 

自選位者，依各櫃位使用費 

用百分之十計算，按次加收 

手續費。 

四、 臨時寄放骨灰(骸)罐者，使 

用期間限一年，申請臨時寄 

放者須依第一、二款收費標 

準一次繳清櫃位全額費用， 

一年內遷出者，則依各櫃位 

使用費用百分之十計算扣除 

手續費後退還剩餘款項。臨 

時寄放逾期一年者，視同永 

久使用，不再退費。 

五、 納骨堂(牆)設施基地位置所 

轄村民，能提出證明文件 

者，使用費減半。 

六、 世居本鄉，現居他鄉(鎮、市) 

者死亡，能提出證明文件 

者，比照本鄉轄內居民收費 

標準。 

七、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 

納骨堂(牆)者，依第一、二 

款收費標準加收二倍規費。 

前項第二款之收費標準自本條例

公布日期前已往生者，使用納骨牆

不予收費。 

第一項收費標準對象之認定，以 

死亡者之戶籍登記為準。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本所核可後，得減免使 

用費，但以本所指定納骨堂(牆) 

設施為限，不得任意選擇： 

一、 設籍本鄉因公死亡經由原服 

務單位開立證明者，免收各 

項費用。 

二、 設籍本鄉經屏東縣政府列冊 

各款、各類有案之低收入戶， 

免收各項費用。 

三、 於本鄉轄內死亡，無人認領 

之屍體，經調查符合者，免 

收各項費用。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本所核可後，得減免使 

用費，但以本所指定納骨堂(牆) 

設施為限，不得任意選擇： 

一、 設籍本鄉因公死亡經由原服 

務單位開立證明者，免收各 

項費用。 

二、 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 

冊各款、各類有案之低收入 

戶，免收各項費用。 

三、 於本鄉轄內死亡，無人認領 

之屍體，經調查符合者，免 

收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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